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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《北京市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
单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

（以下简称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）管理工作，根据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部《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（人社部令第 45 号）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管理实行“谁执法，谁

认定，谁负责”，遵循依法依规、客观公正、公开透明、动态管

理、保障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原则。

第三条 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按照责改、告知、异议、

决定、公开、共享、惩戒、移出、数据归集等程序开展管理和具

体实施工作。

第四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指导监督本市

行政区域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管理和具体实施工作。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拖欠工资

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管理的具体实施工作。

第五条 【认定标准】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，具有下列

情形之一，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支付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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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，逾期未支付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作出列入决

定，将该用人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

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列入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。

（一）拒不支付一名农民工三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

二万元以上的；

（二）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十

万元以上的；

（三）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、极端事

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。

第六条 （告知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作出列入决

定前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拟列入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事

由、依据、提出异议等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可以不予列入拖欠工资

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规定。

当事人自收到告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可以向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异议。对异议期内提出的异议，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予以核实，

并将结果告知当事人。

第七条 （决定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责令限

期支付工资文书指定期限届满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列入决

定。情况复杂的，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，可

以延长 20 个工作日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列入决定，应当制作列入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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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书。列入决定书应当载明列入事由、列入依据、联合惩戒措施

提示、提前移出条件和程序、救济措施等，并按照有关规定交付

或者送达当事人。

当事人被列入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期限为 3 年，自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列入决定之日起计算。

第八条 （公开）作出列入决定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

门应当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等有关规定，在本部门网站或区政府门

户网站行政执法公示专栏公开本级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。

其他网站有公开要求的，依据规定执行。

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实行动态管理，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行政部门应当自作出列入决定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失信

联合惩戒对象信息。

公开内容包括：用人单位全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当事人

姓名、列入事由、涉及金额、涉及人数、列入日期、认定部门以

及文书编号等相关信息。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一般每季度通过部门门户

网站集中通报一批归集的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。

第九条 （共享）作出列入决定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

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，在作出列入决定后 7 个工作日内，将拖欠

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信息共享至同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供相

关部门作为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按照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

等有关规定，对被列入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当事人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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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惩戒的依据。

第十条 （惩戒）对被列入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当

事人，由相关部门根据《全国失信惩戒措施清单》在政府资金支

持、政府采购、招投标、融资贷款、市场准入、税收优惠、评优

评先、交通出行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限制。

第十一条 （移出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作出列入决定的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于 10 个工作日内将当事人移出拖

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，在本部门网站或区政府门户网站停止

公开相关信息，并告知其他公开的网站:

（一）当事人被列入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期限届满

的；

（二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决定提前移出拖欠工资失

信联合惩戒名单的；

（三）列入决定被依法撤销的。

当事人被移出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，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 7 个工作日内将移出信息共享至同级信用

信息共享平台，相关部门联合惩戒措施按照规定终止。

第十二条 （提前移出）用人单位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

以向作出列入决定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提前移出

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：

（一）已经改正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的；

（二）自改正之日起被列入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满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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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的；

（三）作出不再拖欠农民工工资书面信用承诺的。

用人单位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或现场申请提前移出拖欠工

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，应当提交书面申请、已经改正拖欠农民工

工资违法行为的证据和不再拖欠农民工工资书面信用承诺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用人单位提前移出

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予以核

实，决定是否准予提前移出，制作决定书并按照有关规定交付或

者送达用人单位，同时按照要求及时反馈信用中国网站。不予提

前移出的，应当说明理由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准予用人单位提前移出拖欠工

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，应当将该用人单位的其他当事人一并提

前移出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。

第十三条 申请提前移出的用人单位故意隐瞒真实情况、提

供虚假资料，情节严重的，由作出提前移出决定的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行政部门撤销提前移出决定，恢复列入状态。列入的起止时

间重新计算，并按照本细则第八条、第九条的规定开展拖欠工资

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公开、共享。

第十四条 列入决定所依据的责令限期支付工资文书被依法

撤销的，作出列入决定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撤销列

入决定。

第十五条 当事人对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决定或者不予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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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移出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

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第十六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作出列入决定、

移出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以及撤销提前移出决定后，七个

工作日内将有关信息录入北京市劳动保障监察综合监管平台。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将本地区的拖欠工资失信

联合惩戒名单有关信息及文书按照要求及时上传至部劳动保障

监察大数据平台。

第十七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相关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

实施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管理过程中，滥用职权、玩忽职

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予以处理。

第十八条 本细则中“以上”、“以内”、“不少于”均含

本数。

第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中相关文书的送达应参照《行政处罚

法》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北京市拖欠农民

工工资“黑名单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京人社监发〔2018〕94

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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